      张家川县农产品烘干房建设项目实施方案
按照张家川县财政局《关于下达张家川县2022年年初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分配计划的通知》（张财发〔2022〕92号）文件精神，在全县投资170万元中央及省级少数民族发展及衔接外整合资金建设农作物烘干房4座，用于农作物烘干、保存、贮藏，补齐农业基础短板。结合张家川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张家川县农产品烘干房建设项目 
（二）项目类型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

（三）建设性质：新建

（四）实施期限：2022年5月至2022年12月

（五）实施地点：梁山镇阳屲村，马关镇上豆村，龙山镇韩川村、川王镇关河村

（六）资金来源：中央及省级少数民族发展及衔接外整合资金
（七）资金规模：170万元      

二、建设任务

每座烘干房占地面积130㎡，项目总建筑面积352平方米，建筑高度3.5米。建设配套24小时烘干3吨的空气能烘干房4座。每座建设分四部分内容：
（一）地面基础部分。平整10x13m场地4处，共计520平米。地面采用深挖，三七灰土回填方式，100mm厚C30混凝土为垫层。

（二）钢结构部分。新建钢结构11x8m雨棚4座，共计352㎡。柱子采用截面为φ160x3mm圆管，材质为Q235B。棱条采用50x100x2mm方管，腰带采用40x60x1.2mm方管，顶瓦采用0.4x840mm单瓦。建筑高度3.5米，总高5m。

（三）烘干设备部分。每套烘干房采用15p后出风空气能烘干设备2台，0.75kw风机18台，WT-15P弯头2套，1.2x0.86x1.85m推车30个，0.6x0.8m托盘720个，8x6x3m烘房2间。

（四）供电部分。项目配套300x400mm电柜4个，每座10㎡护套电线4套(400米）。
三、运行机制
该项目按照政府采购要求，实行公开招投标，由第三方负责实施，第三方监理，县农技站全程监督。实施单位严格按照位设计图纸进行施工，工程完工后，第三方自验，申请由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乡村振兴局相关单位组织的县级验收，并进行完工公示，资产移交，并确权，财政资金成的固定资产，产权归4个村集体所有，使用主体与村集体签订投资协议，按协议约定比例给村集体分红。
四、资金拨付

项目合同签订后，首次拨付项目资金30%为启动资金，后续根据项目建设进展情况，由项目实施单位申请，出具资金报告及项目进度表，分次拨付项目资金。项目完工后，留总资金3%作为质保金，待设备调试运行正常，土建工程不发生地基下陷后，拨付剩余资金。

张家川县农产品烘干房建设项目领导小组
为了加强张家川县烘干房建设，确保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，尽快发挥烘干房效益，现成立张家川县烘干房建设领导小组。

组  长：张旭红 张家川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副组长：周治国 张家川县农技站站长

成  员：杨俊峰 龙山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窦喜军：梁山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王治全：马关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李云云： 川王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李宝龙：县农技站副站长

梁娟娟： 县农技站干部

姜  立： 县农技站干部

        杨村秀： 县农技站干部

        李金彦： 县农技站干部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农技站，周治国为办公室主任，梁娟娟、姜立为工作人员，负责日常工作协调、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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